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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六十）本院李委員昆澤，針對教育部在沒有任何協商與照會的情況下

，以一紙公文片面終止對弱勢學生的書籍費補助，違背「就學

安全網計畫」之承諾，令縣市政府措手不及，危及弱勢學生就

學權益，爰此，要求教育部應依計畫繼續補助 101 年度經費，

以維護政府施政之誠信以及弱勢學生之權益，特向行政院提出

質詢。 
 

說明： 

一、依教育部補助弱勢學生購買教科書、簿本及其他相關代收代辦費用，於教育部「就學安全

網計畫」明載，其實施期程自 98 年 1 月 14 日起至 101 年 12 月 31 日止。本年度（101）教

育部突然取消書籍費補助，亦即 100 學年度第 2 學期及 101 學年度第 1 學期在原其計畫期

程之內，教育部違背該計畫之承諾，任意中止對弱勢學生的書籍費補助。 

二、教育部今年（101 年）2 月 9 日函請各直轄市及縣市政府申請 100 學年度第 2 學期國中小學

生無力繳交代收代辦費之補助的公文中，逕行刪除「書籍費」乙項，僅補助家長會費、午

餐費、保險費，即每位學生每學期最高補助 520 元，明訂補助項目為：家長會費 100 元、

午餐基本費 100 元、午餐燃料費 160 元、學生團體保險費 160 元，書籍費（含教科書及簿

本）需全數由各直轄市及縣市政府自行負擔。 

三、針對教育部在沒有任何協商與照會的情況下，以一紙公文片面終止對弱勢學生的書籍費補

助，令縣市政府措手不及，危及弱勢學生就學權益，教育部違背「就學安全網計畫」之承

諾，未履行對弱勢照顧、書籍費補助，有違誠信公義。應持續維持該計畫規劃期程，扶助

弱勢學生學習的權益，補助至計畫 101 年 12 月 31 日原期程結束。 

四、綜上，對於弱勢學生的照顧，保障其就學權益，是社會公平正義的一環。面對教育部終止

書籍費補助的片面決定，負責任的縣市政府勢將積極籌措經費，以維持對弱勢學生的書籍

費補助，惟經費的勻支調整勢必排濟其他教育施政項目，因此呼籲教育部一本照顧弱勢學

生之初衷，履行「就學安全網計畫」之承諾，繼續補助各縣市學生書籍費，以協助弱勢家

庭學生順利就學。 

（六十一）本院許委員添財，有鑑於十八公升桶裝沙拉油從去年底迄今

，從七百三十元漲到八百四十元，三公升裝家庭號也從一百

五十元漲到一百六十元，反觀國內上市油脂廠獲利良好，目

前沙拉油等民生物資漲幅是否異常，是否有業者囤積，以各

種方法聯合漲價，公平會應儘速調查給社會大眾一個交代，

特向行政院提出質詢。 


